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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八次江陳會簽屬《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主要內容包含台商基本人身自由、

健全的仲裁制度等，但協議內容尚有不足，關於投資人間爭端，僅合約糾紛得交付商業仲

裁，對於非合約糾紛（如智慧財產權侵權），須雙方合意下，才得交付商務仲裁，投資人

間的侵權行為甚難達成雙方合意，故「合意仲裁」無法有效保障大陸台商的投資權益。 

二、早期大陸台商多為傳統製造產業，現今台商已逐步產業轉型及升級，致力於研發及品牌建

立，並積極在大陸申請專利，專利佈局已成為台商企業重要的商業策略。國家知識產權局

2011 年統計，大陸發明專利申請量居前十名，台灣企業佔了兩名，其中鴻海集團高居第四

名，有此可見，專利權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已為當務之急。 

三、中國大陸對於台商智慧財產權保護，目前僅訂有「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及其「實行細則

」，但中國大陸以國內法保護台商權益尚有不足之窘境，且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偶有定讞

卻不執行之情事。由於投資人間之商務糾紛屢見不鮮，故台灣主管機關應設置智財權專業

法庭或法院，並增加台籍陪審員或調解仲裁人員，並建立台灣官方介入協助解決糾紛制度

，保障大陸台商投資權益。 

（二十六）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大陸台商回流議題，經濟部「2012 年

製造業國內投資實況調查」顯示，有意回台投資或擴大在台

投資之意願者以在台「生產高階產品」與「設立營運中心或

研發中心」為主要考量，並希望能將生產、研發及創新三者

結合，以提高企業投資績效。政府希望藉由大陸台商回流、

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出口，提升國內 GDP。同時，經建

會主委尹啟銘「加強推動台商返台投資方案」報告中亦提出

放寬外勞比率、擴大職訓規模、增加軟體人才及協尋建廠土

地等方案，以吸引台商返台投資意願；但我國高階研發設計

人才仍顯嚴重不足，未來產品競爭力恐不利與他國相互競爭

。為我國產業長期發展之考量，本席特要求行政院經建會除

擬定大陸台商返台產業轉型及創新計劃，方可協助我國產業

創造競爭力之提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經濟部「2012 年製造業國內投資實況調查」，在已設立海外生產據點的台商樣本中，

目前或未來 2 年內具有回台或擴大在台投資意願者占 15.07%。至於其有意回台投資或縮減

海外投資轉而擴大在台投資之緣由，則以「生產高階產品」（占 31.65%）和「設立營運中

心或研發中心」（占 28.61%）為主要考量，顯示政府可藉由吸引台商回流之際，提升台灣

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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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建會主委尹啟銘「加強推動台商返台投資方案」報告中，提出藉由放寬外勞比率至 40%

等五項措施，提高大陸台商返台投資之意願。然我國高階研發設計人才仍顯嚴重不足，未

來產品競爭力恐不利與他國相互競爭，故政府相關部會應該協助台商解決高階研發設計人

才不足與核准大陸高階人力來台工作等，方可有效地促使產業轉型及創新。 

三、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政策丕變，大陸台商獲利已逐漸減少，加上台灣產業結構性存在失

衡問題，當前係鼓勵台商返台投資最適時機；並可藉此協助與提升台灣經濟出口、就業與

投資等問題。期望台商回流後，能藉此產業轉型及創新，並脫離代工出口模式與重整台灣

經濟結構，使企業發揮最大之附加價值。 

（二十七）本院陳委員學聖，針對現行醫療耗材產品商品英文名稱之管

制不一致，致本國廠商於外銷時，因商品名稱不一致，遭海

關拒絕放行無法履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醫療產品在台銷售均規定應以中文為主，且若加註英文商品名稱，中文商品品名不得小於

英文商品名稱。 

二、目前食品藥物管制局不僅對中文商品名稱嚴格審查：對所登錄之英文名稱亦多所著墨，惟

廠商之英文名稱若以外銷市場為主，主管機關若過度干預並以公權力要求易名，將會造成

國內英文名稱與國外英文名稱不一致的現象，致使海關拒絕放行，若產生延誤更造成外銷

廠商無法履約情事，甚而可能因交貨延滯而受罰。 

三、舉例而言，若干醫療器材產品，在國外的名稱 Coreleader Polymer Dressing，但是食品藥物

管理局卻認為」Polymer」不可用，又如 Scar Dimmer，其中」Dimmer」認為有縮減的意思

亦不得使用，在國內中文名稱均相同。若出口時，同一種醫療耗材只能使用一種英文名稱

，則出口其他地區之相同產品，可能因使用之英文名稱不同而遭我海關扣留，或因不同名

稱而遭該地區或國家禁止進口 

四、一般西藥、動物用藥及農藥，除商品名外，因為另有」俗名」之通用名稱，於海關審查時

尚無爭議，但醫療耗材並無一致之國際慣例」俗名」或化學式名稱，於海關檢查時若有更

名情事則甚易產生誤解，而產生延誤。 

五、爰此，本席就行政院相關單位於醫療器材英文名稱因公部門審查致使與外銷名稱不一致時

，應如何協助本國廠商於出口商品時之通關事宜，特向行政院相關單位提出質詢。 

（二十八）本院陳委員學聖，就「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

置條例草案」中，有關遴選推薦董事之標準、董事、監察人

及董事長應有任職年齡之限制、利益迴避原則、監督及績效


